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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制度

因應國土計畫法對策之研究

報告人：何彥陞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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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超限利用土地後續倘經劃設為依法可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
營或使用之國土功能分區，其違規行為將不再受水土保持法所管制，
為保育水土資源、減免災害，類此案件應有相關配套措施。

國土計畫法即將施行。未來非都市土地應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作管制，不再以使用地做為管制主體。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未來將因應政策隨之轉型或走入歷史，
本計畫將就未來查定之定位提出建議方案並分析其優缺點，及提供
相關修法之建議。

本計畫將針對13個水庫集水區，就前述態樣之超限利用土地，評析
未來國土計畫全面施行後，水土保持方面應如何因應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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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法土地使用管制對於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之影響

原區域計畫法下，宜林地往往編定為林業用地，林業用地之容許使用項
目中，並未有農業使用之項目，例如農作使用、農作產銷設施、水產設
施以及畜牧設施，基本上並無法在林業用地進行使用。

在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下的使用項目，針對前述「農業群組」中，於
原本山坡地範圍之使用情形，除了都市計畫範圍與國家公園範圍之外，
應多數坐落於國1、2，以及農3，其農業使用如農作使用、農作產銷設
施、水產設施以及畜牧設施，除了在國1和國2有限於原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窯業用地、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外，位在農3都是免經申請同意使用，而且沒有其他相
關之限制。亦即若是原本林業用地或是宜林地被劃入農3後，將可以合法
作農業使用。

在未來，若是農3範圍內原本查定為宜林地之土地，依法成為可以合法農
業使用之土地。是以，其土地之使用應回歸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而
非屬超限利用之情形。

國土計畫農三允許農業使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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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國土計畫之功能分區分類，將全面適用於全國國土，似乎全國國土
都將有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雖然部分直轄市或縣市並未擬訂國土計
畫，惟其轄管範圍屬於都市計畫或是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因此其土地使
用管制亦將以都市計畫或是國公園計畫為主。

另外，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下之使用地編定，將以國土計畫
法之土地使用為主，不再以土地性質作為使用地編定之基礎，亦
即未來使用地僅將有：許可用地（應）、許可用地（使）、公共
設施用地、國土保育用地、其他使用地。是以，未來國土計畫功
能分區圖公告後，是否還會有「尚未劃定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
類別之土地」？若是沒有類似區域計畫之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
類別，則土地可利用限度之查定應思考其轉型之可能。

依山保條例第16條第一項，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
限利用。而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應依山保條例第16條第3項所定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
分類標準，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者，依山保條例細則第12條規定，以
尚未劃定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之土地為限

未來國土計畫下查定業務的議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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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農牧地及宜林地的定義與使用方式，可能會劃入未來國土計畫法「農
三」之分區（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無國土保安
之虞且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發展土地，參考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第4種農

業用地範圍、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劃定，以及林產業土地等。）此外，在加
強保育地方面，係因沖蝕極嚴重、崩塌、地滑或脆弱母岩裸露等而被判
定。因此，應可歸屬於國保地區內之易致災條件或環境敏感程度較高
者，多數將會劃入「國保二」範圍。

水保法第22條：「山坡地超限利用者，或從事農、林、漁、牧業，未依第十條
規定使用土地或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或實施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得通知有關機關依下列規定處理：...。」

水保法細則第26條：「本法第22條所稱山坡地超限利用，指依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規定查定為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
用者。但不包括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
及其他依法得為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

超限利用性質的界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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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位於國保一或國保二1

國保一和國保二的土地使用中，雖然也有農業使用之項目，惟其於備
註資料中特別規定需要在特定的原區域計畫使用地編定之下，尤其是
原本屬於農牧用地或是相關可建築用地者，其本來就可以作農業使用
或是建築使用之情形，其應非屬於原本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故應無
超限利用之問題。

未來國土計畫下的分區分類下，若是已經可以作為農業使用，則依該條
之規定已經屬於其他依法得為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之情
形，則應非山坡地超限利用之範疇。未來超限利在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分
類之劃設下，可能出現以下之情形：

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位於農三2

由於農三已經可以作為農業使用，則依該條之規定已經屬於其他依法
得為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之情形，則似乎不是山坡地超
限利用之範疇。當然，若是在農三進行農業使用，農業相關法規有所
規定者，仍應依農業相關法規進行農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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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制度未來可能情境建議

模式一：依現行規定辦理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類1

不調整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類之內容，仍依現行規定辦理。

模式二：以「區域概念」進行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分類

2

探討超限利用對水土災害的影響時，有研究指出，應以集水區為單位
做評估較具妥善性。

國土法在分區劃定上乃由各管理機關提供，然各管理部分對分區劃定
各有不同，包含集水區、地籍或村里等，若考量國土計畫法劃定屬於
整體考量之精神，沿用地籍為分析單元，有其操作之難度。依現行查
定規定，以單一地籍土地個別評估，因土地合併分割頻繁，使農地破
碎情形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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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現行查定之土地分類情形，在易致災潛勢區已不符合國土保育之
精神，實有必要檢討修正，並以整體區域概念劃定易致災地區，並區
分低、中、高潛勢區，分別擬訂不同管制措施。並以「區域概念」查
定進行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分類，主要採以具地形概念之斜坡
單元搭配三級坡以下範圍之核密度分析，可有效解決現行山坡地土地
可利用限度查定結果過於破碎化之現象，並較能符合國土計畫整體規
劃之精神。建議未來研擬區域圖資查定作業技術手冊，以訂定技術方
法使其有所依循。

另外，考量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可利用環境敏感區位作為其分類標
準。過去標準成立時以農業使用為考量，在現今農業面積下降，災害
事件頻傳的時代，分類因子有其轉型之必要，而特定水土保持區、土
石流潛勢溪流、斷層帶等皆有相關法律規定，因此有研究提出河道濱
水區及坡度遷急線退縮距離等，尚無法律約束之敏感區位為基準，作
為劃定山坡地土地限制之用，俾供國土計畫法使用分區分類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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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調整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為農業管理之
「資訊提供」

3

易致災潛勢之高山地區，依現行規定查定土地多為宜林地或宜農牧地
交錯，零星分布結果造成土地破碎化且破壞景觀生態等嚴重問題。

比較新植樣區及混農樣區，研究指出，農業灌溉、作業道路對坡地水
文及坡地穩定上的衝擊更大於不同地表植生覆蓋種類的效益，此結果
將可作為日後混農施業的評估依據。

另外，超限利用亦造成許多難題。例如砍伐花費人力費用，且恐造成
沖蝕影響；處罰對象大多為弱勢的農民，影響其生計；土地所有權人
及使用人無法確切得知該筆土地可利用限度之類別，導致訂定宜林地
農耕之租約問題等。

若未來查定業務可轉型為「資訊提供」，農業主管機關得以確定「性
質」以確認該土地是否可以作為農業使用、林業使用或是禁止使用。
並且作為山坡地農業、林業使用之「目的事業法規規範」，引導資源
投入。此時，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僅具有行政事實行為之性質，應
不再適用超限利用之行政裁處。此即涉及修訂山保條例與水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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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四：調整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為水土保持業務
之「資訊提供」

4

供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得以確定土地之「狀況」，以作為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之基礎，以及防災、治理、保育之用。

原本是查定為宜林地或是加強保育地之土地，若是位於水庫集水區、
特定水土保持區、都市計畫保護區等一定區域範圍，基於水土保持治
理之需要，可以透過水土保持治理計畫之規定，辦理水土保持治理規
劃後，辦理災害性治理公共工程。

若是該宜林地或是加強保育地之土地需辦理災害性治理公共工程，建
議函知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相關資訊，至於該土地是否因此變更土地使
用管制或是變更功能分區分類，宜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辦理。此時，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僅具有行政事實行為之性質，應不再適用超限
利用之行政裁處。此即涉及修訂山保條例與水保法之規定。

高
潛
勢

查定配合農業使用落林業使用之相關規定，該區內現行山坡土地可利
用限度查定後之宜林地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或植生覆蓋而宜農牧
地則得作為農業使用。

中
低
潛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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